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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况发生；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和召集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1年5月13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1年5月13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13日上午9:15-9:25、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13日上

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股权登记日：2021年5月6日。

2．现场会议地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新公路4499号上海康桥万豪酒店会议室5。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晓东先生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71名， 代表股份301,947,151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56.3489%。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10人， 代表股份222,368,083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1.498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61人，代表股份79,579,06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8509%。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

四、会议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01,940,251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7%；反对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0%；弃权6,9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79,

632,968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3%；反对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0%；弃权6,9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7%。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01,940,251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7%；反对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0%；弃权6,9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7%。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79,

632,968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3%；反对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0.0000%；弃权6,9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7%。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01,940,251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7%；反对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0%；弃权6,9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79,

632,968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3%；反对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0%；弃权6,9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7%。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01,940,251，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7%；反对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弃权6,9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79,

632,968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3%；反对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0%；弃权6,9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7%。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01,940,251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7%；反对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0%；弃权6,9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79,

632,968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3%；反对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0%；弃权6,9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7%。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01,940,251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7%；反对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0%；弃权6,9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79,

632,968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3%；反对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0%；弃权6,9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7%。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01,845,434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63%；反对101,717股，占与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337%；弃权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79,

538,151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23%；反对101,717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1277%；弃权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八）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01,396,747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77%；反对413,859股，占与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1371%；弃权136,545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2%。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79,

089,464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089%；反对413,859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5197%；弃权136,545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15%。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01,946,551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8%；反对1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弃权5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79,

639,268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2%；反对1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1%；弃权5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十）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95,921,467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044%；反对5,493,751股，占与会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8194%；弃权531,933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62%。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73,

614,184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4338%；反对5,493,751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6.8982%；弃权531,933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79%。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张霞律师、于凌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本

所律师认为，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该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六、备查文件

1．《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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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3、本次股东大会对个别议案进行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13日（星期四）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1年5月13日（星期四）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13日上午9:15至9:25，9:

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13日9:

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文昌东路1002号（长青国际酒店）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于国权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32名，代表股东33人，代表股份260,600,431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9.466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共24名，代表股东24人，代表股份27,141,3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103%。

公司全体董事、部分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

股东大会。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13名，代表股东14人，代表股份255,374,99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8.6746%。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9名，代表股份5,225,43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14%。

三、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为260,600,431股，同意260,469,0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99.9496％；反对131,3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为260,600,431股，同意260,476,5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99.9525％；反对123,8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7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为260,600,431股，同意260,470,3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99.9501％；反对130,0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为260,600,431股，同意260,470,3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99.9501％；反对130,0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为260,600,431股，同意260,470,3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99.9501％；反对130,0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为260,600,431股，同意260,469,3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99.9497％；反对131,0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0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为27,141,308股，同意27,010,2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172％；反对131,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82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为260,600,431股，同意260,476,5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99.9525％；反对123,8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7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为27,141,308股，同意27,017,4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437％；反对123,8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56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为51,316,956股，同意51,186,9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99.7466％；反对130,0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53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为26,641,308股，同意26,511,2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118％；反对130,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88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关联股东对本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为260,600,431股，同意259,608,2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99.6193％；反对992,1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8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为260,600,431股，同意259,608,2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99.6193％；反对992,1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8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1、审议通过了《未来三年（2021年—2023年）股东回报规划》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为260,600,431股，同意260,470,3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99.9501％；反对130,0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为27,141,308股，同意27,011,2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208％；反对130,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79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四、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王高平、周绮丽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五、备查文件

1、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813� �证券简称：德展健康 公告编号：2021-027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暨控股权拟发生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一）公司控股股东美林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凯世富乐9号与凯迪投资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转让

美林控股及凯世富乐持有的公司167,886,987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7.49%），交易价格为6.6元/股，交易

总价为1,108,054,114.20元，如本次股份转让事项顺利实施完毕，公司控制权将发生变更。

（二）本次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仍需获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等有权机构批准后方可生效，并经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合规性确认后方可实施。

（三）本次交易是否能够最终完成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若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凯迪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将持有公司533,886,958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的23.82%。 公司控股股东将变更为凯迪投资，公司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新疆国资委。

（五）本次交易不触及要约收购。

（六）此事项不会对本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

次交易涉及的后续事宜，公司将按照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股权转让协议签署概况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展健康” 、“公司” ）于2021年5月13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美林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林控股” ）通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凯世富乐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凯世富乐稳健9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凯世富乐9号” ）于2021年5月13日签署了《股份

转让协议》， 美林控股及凯世富乐9号拟将其分别持有公司的4.44%股份和3.05%股份转让给新疆凯迪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凯迪投资” ），交易价格为6.6元/股，共计转让167,886,987股股份，交易总价为1,

108,054,114.20元。 若本次转让全部顺利实施完成，美林控股将不再是本公司控股股东，张湧先生将不再是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凯迪投资将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新疆国资委” ）。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二、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一）出让方基本情况

1、美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633692895X

法定代表人：富鹏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成立日期：1998年3月12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园402号楼13层1615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企业管理；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建设工程项

目管理；工程勘察设计；规划管理；能源矿产地质勘查；固体矿产地质勘查；市场调查；经济贸易咨询；投资咨

询；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策划、设计；健康、福利、文化、体育、娱乐咨询；汽车租赁（不含九座以上客车）。（“1、

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

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

诺最低收益”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

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美林控股直接持有公司547,744,307股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的24.44%。

2、北京凯世富乐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凯世富乐稳健9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25674541344

法定代表人：赵静明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册资本：3,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1年1月4日

住所：北京市房山区北京基金小镇大厦D座399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资产管理。 （“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

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

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

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凯世富乐9号持有公司68,405,836股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的3.05%，由美林控股实际出资，为美林控股

一致行动人。

3、张湧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110108************

张湧先生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

（二）受让方基本情况

新疆凯迪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000787642778G

法定代表人：黄新丽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42,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6年5月12日

住所：新疆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鲤鱼山北路199号

经营范围：证券业投资，矿业投资，项目投资，股权投资；资产管理；房屋、车辆、设备的租赁；与投资相关

的咨询服务；原油、成品油、其他石油制品的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凯迪投资控制关系图如下：

@

凯迪投资持有公司239,158,658股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的10.67%，凯迪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新疆金融

投资有限公司、 新疆凯迪矿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365,999,971股股份，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16.33%。

上述交易对手方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情况。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1：美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甲方2：北京凯世富乐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凯世富乐稳健9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乙方：新疆凯迪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丙方：张湧

鉴于：

1、 丙方为甲方一的控股股东， 截至本协议签署日， 丙方通过甲方一和甲方二合计间接控制上市公司

27.49%股份，系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2、甲方与乙方已经签署了《股份转让框架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约定了乙方拟收购甲方持有的上市公

司股权有关的意向性安排。

3、为确保乙方取得上市公司控制权并保证该等控制权的稳定，甲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控制权巩固

措施的约定履行相关义务。

经各方协商，现将本次股份转让的具体事宜及后续的巩固上市公司控制权措施予以书面确认，形成本

协议，各方共同遵守。

（一）标的股份

1.1� 经各方协商，甲方一同意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99,481,151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4.44%）、

甲方二同意将凯世富乐9号所持有的上市公司68,405,836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3.05%） 转让给乙

方；甲方拟转让合计167,886,987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7.49%，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以下简称

“标的股份” ）及标的股份所对应的所有股东权益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受让标的股份。

（以下简称“本次股份转让” ）。

1.2�鉴于本协议签署前上市公司已经公告分红事项， 若标的股份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之前过

户到乙方名下，则标的股份所对应的收益归乙方所有；若标的股份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之后过户

到乙方名下，标的股份所对应的收益归甲方所有。 本协议约定的股份转让价款总额不发生变化。

（二）转让价款、支付和交割安排

2.1�股份转让价款

经各方协商，标的股份转让价格按照6.6元/股计算，转让价款合计为人民币1,108,054,114.20� 元（大

写：人民币壹拾壹亿零捌佰零伍万肆仟壹佰壹拾肆元贰角整）（以下简称“本次股份转让价款” ）。乙方应向

甲方一、甲方二支付的股份转让价款金额具体如下：

序号 转让方 标的股份数量（股）

占上市公司的股份

比例

股份转让价款金额（元）

1 甲方一 99,481,151 4.44% 656,575,596.60

2 甲方二 68,405,836 3.05% 451,478,517.60

合计 167,886,987 7.49% 1,108,054,114.20

2.2�股份转让价款的支付及标的股份交割

各方一致同意，乙方按照以下约定一次性支付股份转让价款，具体支付安排如下：

2.2.1�标的股份查询

经各方一致同意，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当向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提出查询标的股

份的申请，确认标的股份不存在司法冻结等限制转让的情形，获得股份查询证明文件。

2.2.2�开立共管账户并支付共管资金

鉴于甲方一持有的标的股份目前处于质押状态，经各方一致同意，以共管资金的模式支付股份转让价

款；本协议生效后，甲方一、乙方共同在甲方一指定的商业银行，以乙方的名义开立共管银行账户，由甲方一

和乙方共同监管（以下简称“共管账户” ）；因开立、维持共管账户而产生的各项费用由甲方承担。

自本协议生效且乙方取得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出具的标的股份证明文件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乙方将共

管资金1,108,054,114.20元（大写：壹拾壹亿零捌佰零伍万肆仟壹佰壹拾肆元贰角整）存入共管账户。

在标的股份过户至乙方名下之前，共管资金归属于乙方，共管资金在标的股份过户至乙方名下之前所

产生的孳息归乙方所有。 除本协议约定外，未经甲方一和乙方一致同意或授权，任何一方无法对共管账户内

资金做出任何支取行为。

2.2.3�向深交所申请协议转让确认等

乙方按照前款约定向共管账户汇入共管资金后五个工作日内，甲方一应负责协调标的股份的质权人华

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按照深交所的相关要求出具《质权人同意函》等用于向深交所申请标的股份转让确认

的相关文件。 甲方一和甲方二应与兴业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书面协议以解除 《股票质押合同》（编

号：XYCF-KSFL-GPZY-01）及其全部补充合同，并确保甲方二拟转让的标的股份不存在任何限制其转让

的情形或任何权利负担。

乙方向共管账户汇入共管资金后五个工作日内，甲方与乙方应共同向深交所提交完毕办理协议转让所

需的全部申请文件并被深交所受理。

2.2.4�标的股份交割过户

甲方应在取得深交所出具的股份转让确认书或具有同等效力的证明文件后立即向结算公司办理标的

股份转让的过户登记手续，并在乙方向共管账户支付共管资金后20个工作日内将标的股份交割过户至乙方

名下并取得《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或其他具有相同法律效力的类似证明文件；乙方应提供必要的配合。 在

标的股份的转让审核、过户手续的办理过程中，各方均应给予必要的配合，包括及时提供相关资料及签署相

关文件等。 若在办理过程中因不可归责于任何一方的原因导致的延误，则前款约定的时限可以相应顺延。

自标的股份过户至乙方名下之日起，乙方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及上市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享有并承担标的股份项下的法定权利和义务。

2.2.5�股份转让价款的支付

甲方根据本协议第2.2.4条约定将标的股份交割过户至乙方名下且上市公司发布完毕控制权变更的相

关公告的当日，乙方存入共管账户的资金立即自动转为股份转让价款，并由共管银行向甲方一书面指定的

银行账户支付股权转让价款656,575,596.60元（大写：人民币陆亿伍仟陆佰伍拾柒万伍仟伍佰玖拾陆元陆

角整）， 前述款项应当专项用于甲方一向其质权人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偿还标的股份质押担保对应的债

务；由共管银行向甲方二书面指定的银行账户支付股份转让价款451,478,517.60元（大写：人民币肆亿伍仟

壹佰肆拾柒万捌仟伍佰壹拾柒元陆角整）。乙方支付股份转让价款前，甲方一和甲方二应及时将各自指定收

款账户信息书面告知乙方。

上述股份转让价款支付所涉的银行手续费用由甲方承担并在支付股份转让价款时直接扣除。

（三）上市公司治理安排

3.1�标的股份交割完成后， 各方同意维持上市公司现有董事会和监事会席位数， 并依法对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适当调整。 具体调整安排为：

（1）上市公司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乙方有权向上市公司提名3名非独立董事人选和3名独立董事人

选，甲方一有权向上市公司提名2名非独立董事人选，董事长由乙方提名的董事担任并按照法律、法规的规

定履行法定的职权，联席董事长由甲方一提名的董事人选担任。 各方应尽合理努力促使前述被提名的董事

候选人当选。

（2）上市公司监事会由5名监事组成，乙方有权提名1名监事人选，甲方一有权提名1名监事人选，监事

会主席由乙方提名的监事人选担任。 各方应尽合理努力促使前述被提名的股东监事候选人当选。

（3）上市公司业绩承诺期间，各方同意将保持上市公司经营管理层的基本稳定，乙方向上市公司派驻

1-2名高管参与上市公司经营管理工作，其他高管人员根据董事会选举确定。

3.2�甲方应确保现有的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应积极配合和推进上市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换届及改选事

宜，包括但不限于提交辞职信、依法及时发出通知、召开董事会及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相关改选议案。

甲方全力配合上述改选或改聘事宜， 上市公司应当在标的股份交割完成后30� 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前述事

宜，但因不可归责于甲方原因导致延迟的情形除外。

（四）其他控制权巩固措施

4.1�为确保乙方取得上市公司控制权并保证该等控制权的稳定，本协议签署同时，甲方一和丙方均应签

署《不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承诺》（见附件一）。

4.2�在不危害乙方对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的前提下， 甲方一可对外转让或者减持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

份，乙方对于上述甲方一拟通过协议转让、大宗交易转让的股份（二级市场减持除外），在同等条件下享有

优先受让权，乙方在收到甲方一通知后10个工作日内未作出受让表示的，视为放弃优先受让权。 虽有前述约

定，在甲方一履行完毕本协议第六条约定的业绩承诺及补偿义务之前，甲方一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比例不

得低于5%。

（五）过渡期安排

5.1�自本协议签订日起至标的股份过户至乙方名下之日止为本次股份转让的过渡期。

5.2� 在过渡期内，甲方、丙方应促使上市公司妥善保管营业执照、证书、印章、资产凭证、财务资料及票

据、银行账户、合同原件、公司档案等资料。

5.3�在过渡期内，甲方不得在标的股份上设置新的质押，不得设置任何特权、优先权或其他权利负担，不

得筹划或发行可交换债券，不得以任何方式增持或减持其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不得采取任何直接或间

接的方式向任何第三方转让上市公司股份，或直接或间接地与任何第三方作出关于上市公司股份转让的任

何承诺、签署备忘录、合同或与本次标的股份转让相冲突、或包含禁止或限制上市公司股份转让的备忘录或

合同等各种形式的法律文件。

5.4�在过渡期内，甲方应依据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以审慎尽职的原则行使上市公司股东权利、享有相

关权益、履行义务并承担责任，促使上市公司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各级子公司（下称“子公司” ）遵循以

往经营惯例依法经营，并作出商业上合理的努力保证所有资产的良好运行；保证上市公司现有的治理结构、

部门设置和核心人员相对稳定；继续维持与现有客户的良好关系，以保证上市公司经营不受到重大不利影

响。

5.5�在过渡期内， 甲方在知情的情形下应立刻将有关对上市公司造成或可能造成重大不利变化或导致

不利于本次股份转让的任何事件、事实、条件、变化或其他情况书面通知乙方。

5.6�在过渡期内，未经乙方事先书面同意，除正常业务经营活动外，甲方、上市公司董事会以及上市公司

的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向上市公司提出发行股份、发行债券、处置（包括但不限于转让、抵押/质押、设置任何

优先权或其他权利负担）资产、新增对外投资、支付投资款、转增股本、贷款及对外担保、重大关联交易、除采

购日常生产所需原材料以外的新增单笔或累计金额1000万元以上的债务（包括资产购买）、放弃债权、调整

公司主要业务、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变更员工薪酬及福利标准、制定或实施股权激励计划、修改上市公司章

程、三会议事规则及内控制度或其他可能对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或者经营成果或本次股份转让造成

重大影响的议案或申请，并且不对此类议案或申请投赞成票或予以批准。 前述约定同样适用于上市公司的

全资或控股子公司。

（六）业绩承诺

6.1�业绩承诺期间及承诺净利润数

6.1.1本次股份转让的业绩承诺期间为2021年度、2022年度和2023年度。 甲方一承诺， 除非发生不可抗

力，上市公司在业绩承诺期间的累计实现净利润不低于12.4亿元（即以2020年度实现的净利润2.85亿元为

基数，2021年至2023年年均增长不低于20%）。

6.1.2上述“净利润” 指上市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对上市公司进行的年度审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中

的归母净利润。

6.2�业绩补偿义务

若上市公司 2021-2023年度累计实现净利润数低于12.4亿元的，则甲方一同意以现金或现金等价物向

上市公司支付累计实现净利润数与累计承诺净利润数12.4亿元之间的差额部分。

6.3�本协议第6.2条约定的现金补偿款或现金等价物应在上市公司 2023年度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30个

工作日内付清，迟延支付的应以逾期未支付补偿金额为基数，按照每日万分之三向上市公司支付违约金，直

至补偿款项支付完成之日。

（七）陈述与保证

7.1�甲方、丙方的陈述与保证

甲方持有的标的股份真实、合法、有效，不存在委托持股或代他人持有标的股份的情形。 除甲方已经披

露的标的股份质押给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兴业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情形外，不存在针对标的股份

的尚未了结的争议、诉讼、仲裁、司法、行政程序或政府调查以及质押担保等可能导致标的股份权利被限制

之情形；甲方、丙方保证按照乙方要求的时间，使标的股份在过户至乙方名下之前不存在被质押、查封、处

置、第三方主张权利等影响过户的情形。

截至本协议签署日，上市公司购买了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渤海信托·现金宝现金管理型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产品，委托理财金额为4.2亿元，购买了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发行的“中融-鑫瑞 1号

结构化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产品，委托理财金额为4亿元；甲方一承诺：若上述理财产品到期后30个工作日内

无法按期收回，则甲方一应在前述事项发生后30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或现金等价物向上市公司补偿上述理财

产品无法按期收回的款项。 为免异议，本协议第7.1.10条约定内容和本协议第7.1.15条约定冲突的，按照本条

约定执行。

2021年4月20日，上市公司终止收购北京长江脉医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江脉” ）并与戴

彦榛、长江脉签署了《投资协议之解除协议》，根据该协议约定，长江脉原股东戴彦榛应在2021年10月19日

前向上市公司返还或支付下列款项：①股权转让价款43,000万元（其中1,000万元在《投资协议之解除协

议》生效之日起20日内返还）；②违约金4,300万元整。

甲方一承诺，若戴彦榛未按照上述约定时间：1）足额的向上市公司返还股权转让价款43,000万元，或

2）以乙方和上市公司认可的等值资产抵偿前述股权转让价款，则甲方一应在前述事项发生后30日内共同的

以现金或现金等价物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补偿款金额=（上市公司未足额收回的股份转让价款或等值资

产额）×27.49%。 为免异议，本协议第7.1.11条第二款约定内容和本协议第7.1.15条约定内容冲突的，按照本

款约定执行。

甲方一向上市公司支付现金或现金等价物补偿款不影响上市公司继续向戴彦榛主张返还股权转让价

款；在甲方一向上市公司补偿后，若戴彦榛继续向上市公司还款或等值资产的，则上市公司应当按照戴彦榛

累计偿还的股权转让价款或等值资产金额，重新计算甲方一应当补偿给上市公司的款项金额，甲方一超额

补偿的部分，由上市公司予以退还。

甲方一、丙方应当确保上市公司高管、核心经营及技术团队的人员稳定性，维护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稳

定。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本协议第7.1条项下的任一陈述与保证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或未能实现，导致

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因此遭受损失或需要补缴任何费用、罚款、滞纳金的均由甲方一最终承担，甲方一应当

在该等事项发生之日起30日内将该等损失或需要补缴的任何费用、罚款、滞纳金支付给上市公司。

7.2�乙方声明、保证和承诺

乙方保证其用于支付本次标的股份转让价款的资金来源合法且按时支付共管资金和股份转让价款。

乙方保证就本次股份转让配合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确保披露信息的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及

一致性。

自标的股份过户至乙方名下之日起，其持有的标的股份18个月内不得转让。

7.3�丙方的陈述与保证

丙方自愿且不可撤销地同意为甲方一、甲方二完全适当履行本协议项下的全部责任与义务（包括但不

限于任何的违约责任、款项赔偿、补偿等），向乙方或/及上市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限自本协

议签订之日至甲方一、甲方二的责任或义务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

（八）违约责任

8.1�本协议生效后，除不可抗力因素外，任一方如未能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或承诺或所作出的陈

述或保证失实或有误严重影响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则该方应被视作违约，违约方应当按照标的股份转让总

价款的3%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且守约方有权要求继续履行义务、采取补救措施或解除本协议。 前述约定

的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守约方因违约行为遭受的损失的（包括但不限于受损失方为解决争议或弥补损失支出

的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公证费、保全费、诉讼费及因履行监管机构审批需要的差旅费、咨询费和其他费

用等，下同），守约方有权就其遭受的损失继续向违约方进行追偿。

8.2� 除因证券交易所或监管机构及乙方的原因（包括但不限于深交所审核后未出具确认意见、结算公

司停止或拖延办理过户登记手续、乙方未及时提供文件或协助）外，若甲方未按本协议约定期限及时办理完

成标的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包括未能将标的股份过户给乙方或出现部分标的股份不能过户登记等情形），

每迟延一日，甲方应按未过户股份对应的股份转让价款的万分之三向乙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总额不超过

标的股份转让总价款的3%；迟延超过30个工作日的，乙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并追究甲方的违约责任。

8.3�若乙方违反本协议约定期限，未及时足额支付共管资金或股份转让价款的，每逾期一日，乙方应按

迟延支付金额的万分之三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总额不超过标的股份转让总价款的3%；股份转让价款

迟延超过30个工作日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 鉴于共管账户的解付需取得各方配合，乙方支付股份转让价

款以取得其他共同监管方同意解付相关股份转让价款为先决条件，若因甲方或其他方原因未积极配合解付

共管账户资金导致逾期的，乙方不承担违约责任。

8.4�本协议解除或终止、撤销或无效的，乙方有权解除甲方对共管账户的共管和监督权利并将账户内资

金划归乙方享有，甲方应充分配合，但共管账户的资金已经转作股份转让价款的情形除外。 甲方拒绝协助办

理相关手续的，除按照本协议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外，甲方还应当向乙方每日支付共管账户资金余额万分之

三的违约金。

8.5�因甲方、丙方的违约行为（包括但不限于未遵守本协议项下的承诺、陈述和保证）应向乙方或上市

公司承担违约或补偿责任的，乙方有权直接从应支付给甲方的股份转让价款中直接扣除相应的违约金或补

偿金额。

（九）协议的生效、变更与终止

9.1�本协议自各方签署后成立，自以下条件全部成就之日起生效：

（1）本协议第四条约定的《不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承诺》已被适当签署；

（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本次股份转让；

（3）国家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本协议涉及的中国境内经营者集中申报审查通过（如需）。

9.2�本协议生效后， 任何一方需要变更本协议的其他条款时均应及时书面通知对方， 并经各方协商一

致，达成书面协议。

9.3�若因有关上市公司股份转让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监管意见等的变化，导致标的股份转让无

法按照本协议约定进行的，各方应友好协商，商定后续事宜并达成补充协议。

四、本次股份转让后公司控股权情况

本次股份转让若能最终实施，公司控股股东美林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将由原来的27.49%

降至20%，凯迪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将持有公司23.82%股权，根据双方协议对董事会席位安排等的约定，如

本次交易顺利完成，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将变更为凯迪投资，公司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新疆国资委。

五、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偿债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有利于公

司与股东优势资源协同发展,有利于实现公司高质量发展,促进公司业绩增长，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

五、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1、本次股份转让不违反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以及深交所《上市

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转让方做出的承诺。

2、本次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仍需获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等有权机构批准后方可生效，并经深

圳证券交易所的合规性确认后方可实施。

3、本次交易是否能够最终完成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本次交易不触及要约收购。

5、公司董事会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及时披露进展情况，并督促交易双方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

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为准。

七、备查文件

1、《股份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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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315号）核准，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000.00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发行价格为20.43元/股，应募

集资金总额612,900,000.00元，减除发行费用人民币82,268,702.32元（不含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530,

631,297.68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划至公司指定账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浙江福莱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21]202

号）验证，确认本次募集资金已到账。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的开立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

修订）》等规定，2021年5月12日，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浙江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2021年5月13日，公

司、中信证券、嘉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善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2021年5月13

日，公司、中信证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上

述协议以下统称为 “《三方监管协议》” ）。 《三方监管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的开立及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元

募投项目 开户主体 开户银行

募集资金

专户账号

募集资金

存放金额[注1]

功能性涂布复合材料生产

基地及研发中心总部综合

大楼建设项目

浙江福莱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浙江长三角一体化

示范区支行[注2]

33050163742700002058

300,000,

000.00

功能性涂布复合材料生产

基地及研发中心总部综合

大楼建设项目

浙江福莱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嘉善姚庄支行[注3]

1204070729300044656

202,900,

000.00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浙江福莱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

嘉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嘉善支行

905101201100044015 60,000,000.00

注 1：募集资金专户存放金额包含尚未划转的发行费用,合计32,268,702.32元。

注 2：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

支行的上级单位

注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支行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善姚

庄支行上级单位。

三、《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简称“甲方” ，开户银行简称“乙方”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丙方” 。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甲、乙、丙三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功能性涂布复合材料

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总部综合大楼建设项目、补充流动资金项目等募集资金投向项目的募集资金的存储和

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甲方未以存单的方式存储募集资金。 如以存单方式存储募集资金，各方将另行

签署补充协议约定存单方式的募集资金存储及监管事宜。

3、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4、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办法》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丙

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每半年度

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5、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孔磊、卞朝帆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

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

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6、乙方按月（每月10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7、甲方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

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 ）的20%的，甲方及乙方应当在付款后3个工作日内及时以传真方式通

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8、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

通知乙方，同时按协议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9、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动或在

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10、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

告。

11、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

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12、如果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规定而给其他方造成损失，违约方应

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而遭受的所有损失和费用。

13、本协议一式捌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各报备一份，

其余留甲方备用。

特此公告。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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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2021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

会议及2021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5月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外高桥喜来登酒店，上海市自由贸易试验区基隆路28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19

其中：A股股东人数 71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432,279,269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214,618,45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217,660,81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8.4481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9.565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8.8823

2021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

1、出席A股类别股东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17

2、出席A股类别股东会议的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14,618,459

3、出席A股类别股东会议的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56.8946

2021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

1、出席H股类别股东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

2、出席H股类别股东会议的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13,592,210

3、出席H股类别股东会议的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H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67.665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现场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由董事长Ge� Li

（李革）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2人，出席12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 联席公司秘书姚驰出席本次会议； 公司副总裁Minzhang� Chen （陈民章）、

Shuhui� Chen（陈曙辉），首席财务官Ellis� Bih-Hsin� CHU（朱璧辛）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1、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14,511,363 99.9912 16,196 0.0013 90,900 0.0075

H股 212,489,915 99.8568 52,047 0.0245 252,702 0.1187

普通股合计： 1,427,001,278 99.9711 68,243 0.0048 343,602 0.0241

2、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14,511,363 99.9912 16,196 0.0013 90,900 0.0075

H股 212,489,915 99.8568 52,047 0.0245 252,702 0.1187

普通股合计： 1,427,001,278 99.9711 68,243 0.0048 343,602 0.0241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14,511,363 99.9912 16,196 0.0013 90,900 0.0075

H股 212,489,915 99.8568 52,047 0.0245 252,702 0.1187

普通股合计： 1,427,001,278 99.9711 68,243 0.0048 343,602 0.0241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14,567,307 99.9958 16,052 0.0013 35,100 0.0029

H股 212,749,661 99.9789 3 0.0000 45,000 0.0211

普通股合计： 1,427,316,968 99.9933 16,055 0.0011 80,100 0.0056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84,546,294 97.5241 30,037,065 2.4730 35,100 0.0029

H股 161,955,707 74.4074 55,660,103 25.5719 45,000 0.0207

普通股合计： 1,346,502,001 94.0111 85,697,168 5.9833 80,100 0.0056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1年度境内外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10,086,687 99.6269 4,265,472 0.3512 266,300 0.0219

H股 207,312,664 97.4238 3,240,700 1.5229 2,241,300 1.0533

普通股合计： 1,417,399,351 99.2985 7,506,172 0.5259 2,507,600 0.1756

7、议案名称：《关于核定公司2021年度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14,567,163 99.9958 16,196 0.0013 35,100 0.0029

H股 212,749,661 99.9789 3 0.0000 45,000 0.0211

普通股合计： 1,427,316,824 99.9933 16,199 0.0011 80,100 0.0056

8、议案名称：《关于与关联方设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25,512,040 99.9917 15,696 0.0025 36,100 0.0058

H股 212,749,661 99.9789 3 0.0000 45,000 0.0211

普通股合计： 838,261,701 99.9885 15,699 0.0019 81,100 0.0096

9、议案名称：《关于授权公司投资部处置所持已上市流通股份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13,197,663 99.8830 1,385,696 0.1141 35,100 0.0029

H股 212,644,461 99.9294 105,203 0.0494 45,000 0.0212

普通股合计： 1,425,842,124 99.8899 1,490,899 0.1044 80,100 0.0057

10、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14,560,963 99.9953 16,196 0.0013 41,300 0.0034

H股 212,534,121 99.8776 3 0.0000 260,540 0.1224

普通股合计： 1,427,095,084 99.9777 16,199 0.0011 301,840 0.0212

11、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14,528,963 99.9926 48,196 0.0040 41,300 0.0034

H股 212,647,801 99.9310 101,863 0.0479 45,000 0.0211

普通股合计： 1,427,176,764 99.9834 150,059 0.0105 86,300 0.0061

12、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14,567,063 99.9958 16,196 0.0013 35,200 0.0029

H股 212,749,661 99.9789 3 0.0000 45,000 0.0211

普通股合计： 1,427,316,724 99.9932 16,199 0.0011 80,200 0.0057

13、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14,567,063 99.9958 16,196 0.0013 35,200 0.0029

H股 212,749,661 99.9789 3 0.0000 45,000 0.0211

普通股合计： 1,427,316,724 99.9932 16,199 0.0011 80,200 0.0057

14、议案名称：《关于给予董事会增发公司A股和/或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3,198,991 95.7666 38,145,513 3.1405 13,273,955 1.0929

H股 122,321,674 61.3854 76,686,187 38.4839 260,540 0.1307

普通股合计： 1,285,520,665 90.9210 114,831,700 8.1217 13,534,495 0.9573

15、议案名称：《关于给予董事会回购公司A股和/或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13,199,563 99.8832 1,383,396 0.1139 35,500 0.0029

H股 212,528,244 99.8748 5,880 0.0028 260,540 0.1224

普通股合计： 1,425,727,807 99.8819 1,389,276 0.0973 296,040 0.0208

16、议案名称：《关于给予董事会就根据H股可转换债券转股及发行而增发公司H股股份的特别授权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9,996,695 99.6195 4,582,384 0.3773 39,380 0.0032

H股 202,867,461 95.3348 9,882,203 4.6440 45,000 0.0212

普通股合计： 1,412,864,156 98.9807 14,464,587 1.0133 84,380 0.0060

2021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14,567,307 99.9958 16,052 0.0013 35,100 0.0029

2、议案名称：《关于给予董事会回购公司A股和/或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13,199,563 99.8832 1,383,396 0.1139 35,500 0.0029

3、议案名称：《关于给予董事会就根据H股可转换债券转股及发行而增发公司H股股份的特别授权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9,996,695 99.6195 4,582,384 0.3773 39,380 0.0032

2021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H股 213,547,207 99.9789 3 0.0000 45,000 0.0211

2、议案名称：《关于给予董事会回购公司A股和/或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H股 213,319,910 99.8725 5,880 0.0028 266,420 0.1247

3、议案名称：《关于给予董事会就根据H股可转换债券转股及发行而增发公司H股股份的特别授权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H股 203,230,523 95.1488 10,316,687 4.8301 45,000 0.021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公司2020年度

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方案的议

案》

480,388,305 99.9894 16,052 0.0033 35,100 0.0073

5

《关于公司2021年度

对外担保额度的议

案》

450,367,292 93.7407 30,037,065 6.2520 35,100 0.0073

6

《关于续聘2021年度

境内外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475,907,685 99.0567 4,265,472 0.8878 266,300 0.0555

7

《关于核定公司2021

年度开展外汇套期保

值业务额度的议案》

480,388,161 99.9893 16,196 0.0034 35,100 0.0073

8

《关于与关联方设立

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480,387,661 99.9892 15,696 0.0033 36,100 0.0075

13

《关于调整公司独立

董事津贴的议案》

480,388,061 99.9893 16,196 0.0034 35,200 0.007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第4、10、11、14、15、16项议案；2021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第1、2、3项议案；

2021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第1、2、3项议案均为特别决议， 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

决权的2/3以上表决通过。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第8项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蒋雪雁、甘燕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参与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人

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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